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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接受委托，

担任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机械”、“上市公司”或“公司”）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

导工作指引》等中国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华龙证券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

的精神，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并经审慎核查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相关文件、资料和

其他依据，出具了本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不构成对建设机械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

根据本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所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

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建设机械向本独立财务顾问提供了出具本独立财务

顾问持续督导意见所必需的资料。建设机械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责任。 

本持续督导意见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中的释义具有相同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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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

柴昭一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849 号）

文件核准，建设机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已经实施完毕。华龙证券作为建

设机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依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建设机械进行持

续督导。本独立财务顾问就建设机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发表持续督

导意见如下： 

一、标的资产交付或过户情况 

（一）本次交易情况概述 

2015 年 8 月 4 日获得的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向柴昭一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849 

号）。 

2015 年 8 月 10 日，自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天成机械的股权变更，并

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天成机械 100%股权已过户登记至建设机械名下。 

2015 年 8 月 14 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庞源租赁的股权变更，并

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庞源租赁 100%股权已过户登记至建设机械名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庞源租赁和天成机械成为建设机械的全资子公司。 

1、向庞源租赁股东发行股份情况 

本次交易中，公司发行 240,000,000 股股份购买柴昭一、柴效增等 31 名自然

人股东以及复星创投、力鼎凯得等 19 家机构股东合计持有的庞源租赁 100%股

权，具体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庞源租赁 

股权占比 

交易对价 

（万元） 

以股份支付 

（股） 

1 柴昭一 26.72% 39,754.40 64,120,000 

2 上海复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55% 12,722.40 20,5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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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 
庞源租赁 

股权占比 

交易对价 

（万元） 

以股份支付 

（股） 

3 
广州力鼎凯得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25% 9,300.00 15,000,000 

4 上海晋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26% 7,831.59 12,631,600 

5 上海恒大（集团）有限公司 3.54% 5,270.00 8,500,000 

6 上海建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0% 5,214.20 8,410,000 

7 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26% 4,851.87 7,825,600 

8 柴效增 2.91% 4,335.04 6,992,000 

9 上海诚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75% 4,092.00 6,600,000 

10 
上海力鼎财富成长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2.69% 3,999.00 6,450,000 

11 上海卉青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67% 3,968.00 6,400,000 

12 上海合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2% 3,902.28 6,294,000 

13 肖向青 2.50% 3,723.72 6,006,000 

14 长江成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2.50% 3,720.00 6,000,000 

15 上海九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67% 2,480.00 4,000,000 

16 王栋 1.49% 2,221.09 3,582,400 

17 
上海百瑞力鼎创富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49% 2,214.27 3,571,400 

18 
上海力鼎明阳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1.49% 2,214.27 3,571,400 

19 程曦 1.46% 2,174.96 3,508,000 

20 
广州力鼎恒益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46% 2,170.00 3,500,000 

21 上海建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5% 1,860.00 3,000,000 

22 上海一青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15% 1,717.40 2,770,000 

23 包忠平 0.99% 1,475.60 2,380,000 

24 王琴生 0.99% 1,469.40 2,370,000 

25 顾龙 0.92% 1,364.00 2,200,000 

26 耿洪彬 0.92% 1,364.00 2,200,000 

27 王运 0.87% 1,300.51 2,097,600 

28 宗凤贯 0.83% 1,240.00 2,000,000 

29 上海全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0.83% 1,240.00 2,000,000 

30 孟庆军 0.70% 1,041.60 1,680,000 

31 高奇龙 0.63% 930.00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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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 
庞源租赁 

股权占比 

交易对价 

（万元） 

以股份支付 

（股） 

32 朱雪英 0.58% 855.60 1,380,000 

33 丁华 0.47% 694.40 1,120,000 

34 张占奇 0.44% 651.00 1,050,000 

35 王敬东 0.42% 620.00 1,000,000 

36 邓哲 0.34% 508.40 820,000 

37 黄平 0.33% 496.00 800,000 

38 杨利 0.32% 471.20 760,000 

39 陈荆州 0.29% 434.00 700,000 

40 孙光利 0.28% 421.60 680,000 

41 张瑞新 0.25% 372.00 600,000 

42 黄健 0.25% 372.00 600,000 

43 
深圳汇贤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0.25% 372.00 600,000 

44 蒲全廷 0.23% 341.00 550,000 

45 王长颖 0.18% 267.84 432,000 

46 檀时全 0.17% 248.00 400,000 

47 何春笋 0.17% 248.00 400,000 

48 汪许林 0.08% 124.00 200,000 

49 蒙智峰 0.08% 111.60 180,000 

50 蒋云良 0.02% 29.76 48,000 

合计 100.00% 148,800.00 240,000,000 

2、向天成机械股东发行股份情况 

本次交易中，公司发行 67,258,065 股股份购买王志荣、刘丽萍等 14 名自然

人股东以及宝金嘉铭、中科汇通等 2 家机构股东合计持有的天成机械 100%股权，

具体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天成机械 

股权占比 

交易对价 

（万元） 

以股份支付 

（股） 

1 王志荣 39.85% 16,617.01 26,801,633 

2 北京宝金嘉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5.46% 10,616.49 17,123,363 

3 刘丽萍 6.78% 2,827.68 4,560,779 

4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4.95% 2,064.13 3,32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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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 
天成机械 

股权占比 

交易对价 

（万元） 

以股份支付 

（股） 

5 熊汝银 3.85% 1,605.88 2,590,131 

6 康万雄 3.85% 1,605.88 2,590,131 

7 陈湘 3.85% 1,605.88 2,590,131 

8 陈玉芬 3.85% 1,605.88 2,590,131 

9 王华君 1.84% 766.45 1,236,215 

10 柳光跃 0.92% 383.23 618,107 

11 杨正玉 0.92% 383.23 618,107 

12 吴红梅 0.92% 383.23 618,107 

13 卿萍 0.92% 383.23 618,107 

14 倪先见 0.77% 320.92 517,613 

15 李金朝 0.68% 283.37 457,042 

16 邹跃志 0.59% 247.52 399,223 

合计 100.00% 41,700.00 67,258,065 

2015 年 9 月 11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建设机械向柴昭一、柴效增、王志荣、刘丽萍等 45 名自然人

股东以及复星创投、力鼎凯得、宝金嘉铭、中科汇通等 21 家机构发行 307,258,065

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二）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情况 

公司采用询价方式向 6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87,950,138股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7.22 元，共募

集配套资金 634,999,996.36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5 年 11 月 12 日全部到账。 

本次发行结果如下：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发行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 

（股） 

配售金额 

（元） 

1 薛刚 7.22 22,000,000 158,840,000.00 

2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22 18,980,000 137,035,600.00 

3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22 17,200,000 124,184,000.00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22 12,170,138 87,868,396.36 

5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22 8,800,000 63,53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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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发行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 

（股） 

配售金额 

（元） 

6 刘申培 7.22 8,800,000 63,536,000.00 

合计 87,950,138 634,999,996.36 

本次建设机械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与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如下：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解决同

业竞争 

陕西煤业

化工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 

鉴于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和天成机械各 100%的

股权，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避免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可能的

直接或间接业务竞争，煤化集团承诺：公司不从事与建设机械主营业

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当存在竞争性同类业务时，公司自愿放弃业

务竞争；公司不向任何与建设机械存在相同、类似业务或竞争的公司

提供资金、技术和支持；不会利用建设机械实际控制人的地位损害建

设机械及其他股东的正当权益。 

解决关

联交易 

陕西煤业

化工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 

鉴于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和天成机械各 100%的

股权，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规范和减少将来可能存在的与建设

机械及其控股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煤化集团承诺：公司将尽量避免

与建设机械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的关联交易时，保证

按市场化原则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建设机械公司

章程的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不以任何方式违法

违规占用建设机械的资金、资产，亦不要求其提供违规担保；不会利

用建设机械实际控制人的地位损害建设机械及其他股东的正当权益。 

解决同

业竞争 

陕西建设

机械（集

团）有限责

任公司 

鉴于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和天成机械各 100%的

股权，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避免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可能的直

接或间接业务竞争，建机集团承诺：公司不从事与建设机械主营业务

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当存在竞争性同类业务时，公司自愿放弃业务

竞争；公司不向任何与建设机械存在相同、类似业务或竞争的公司提

供资金、技术和支持；不会利用建设机械控股股东的地位损害建设机

械及其他股东的正当权益。 

解决关

联交易 

陕西建设

机械(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 

鉴于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和天成机械各 100%的

股权，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为规范和减少将来可能存在的与建设机

械及其控股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建机集团承诺：公司将尽量避免与

建设机械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

市场化原则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建设机械公司章

程的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

规占用建设机械的资金、资产，亦不要求其提供违规担保；不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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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机械控股股东的地位损害建设机械及其他股东的正当权益。 

解决同

业竞争 

柴昭一、肖

向青、王志

荣，力鼎凯

得及其一

致行动人 

鉴于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和天成机械各 100%的

股权，本次重组完成后，庞源租赁和自贡天成成为建设机械的全资子

公司，为避免将来与建设机械业务上发生竞争事项，现承诺：在本人

/本公司持有建设机械股份期间内，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所控制

企业将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建设机械现在和将来业务

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也不会支持第三方以任何方

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建设机械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

实质竞争的业务；若因不可抗力导致双方之间可能构成同业竞争时，

则本方将在建设机械相关方提出异议后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 

解决关

联交易 

柴昭一、肖

向青、王志

荣，力鼎凯

得及其一

致行动人 

鉴于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和天成机械各 100%的

股权，本次重组完成后，庞源租赁和自贡天成成为建设机械的全资子

公司，为规范和减少将来可能存在的与建设机械及其控股公司之间的

关联交易，现承诺：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所控制的企业将尽量

避免与建设机械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的关联交易时，

保证按市场化原则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建设机械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本人/本公司及本人/

本公司所控制的企业将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建设机械的资金、

资产，亦不要求其提供违规担保；不会利用建设机械股东的地位损害

建设机械及其他股东的正当权益。 

股份限

售 

柴昭一、肖

向青 

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 100%的股权，作为交易对

方，承诺如下：本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不得转让；自发行之日起的 12 至 24 个月内，可转让的比例

不得超过本次取得股份的 25%；自发行之日起的 24 至 36 个月内，可

转让的股份比例（不包括之前的 25%）不超过本次交易取得股份的

25%；自发行之日起的 36 月后，不再受限。 

股份限

售（修

订前） 

王志荣 

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

得转让；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至 24 个月期间，可转让股份的比

例不超过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 25%；自发行上市之日

起 24 个月至 36 个月期间，可转让股份的比例（不包括前述 12 个月

至 24 个月期间可转让股份的比例）不超过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上市

公司股份的 25%；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后，股份转让不再受限。 

股份限

售（修

订后） 

王志荣 
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

转让。（注） 

股份限

售 

上海恒大、

力鼎恒益、

建新创投、

宝金嘉铭、

中科汇通 

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 100%的股权，作为交易对

方，承诺如下：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股份限

售 
王华君 

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 100%的股权，作为交易对

方，承诺如下：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自发行上市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50%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

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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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限

售 
其他股东 

除柴昭一、肖向青、王志荣、上海恒大、力鼎恒益、建新创投、宝金

嘉铭、中科汇通、王华君以外其他庞源租赁和自贡天成原有股东： 

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 100%的股权，作为交易对

方，承诺如下：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保证上

市公司

独立性 

陕西煤业

化工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 

鉴于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和天成机械各 100%的

股权，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了维护建设机械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保护上市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承诺如下：保证建设机械资产独

立、完整；保证建设机械人员独立；保证建设机械财务独立；保证建

设机械机构独立；保证建设机械业务独立；保证不通过单独或一致行

动的途径，以依法行使股东权利意外的任何方式，干预建设机械重大

决策事项。 

保证上

市公司

独立性 

陕西建设

机械（集

团）有限责

任公司 

鉴于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和天成机械各 100%的

股权，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了维护建设机械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保护上市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承诺如下：保证建设机械资产独

立、完整；保证建设机械人员独立；保证建设机械财务独立；保证建

设机械机构独立；保证建设机械业务独立；保证不通过单独或一致行

动的途径，以依法行使股东权利意外的任何方式，干预建设机械重大

决策事项。 

不减持

建设机

械股份 

陕西建设

机械（集

团）有限责

任公司 

鉴于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和天成机械各 100%的

股权，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建机集团承诺，为了维持建设机械控股

股东的地位，自本次重组完成后 36 个月内，公司不以任何方式减持

建设机械的股份。 

不谋求

控制权 

柴昭一及

其一致行

动人、王志

荣、力鼎凯

得及其一

致行动人 

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 100%的股权，作为交易对

方，承诺如下：本次重组完成后 36 个月内，保证不通过所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主动谋求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并在本次重组完成后 36

个月内放弃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保证不通过包括

但不限于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接受委托、征集投票权、协议等任何方

式获得在上市公司的表决权；保证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增持上市

公司股份，也不主动通过其他关联方或一致行动人（如有）直接或间

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但因上市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被动因

素增持除外）。 

不谋求

控制权 
其他股东 

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 100%的股权，作为交易对

方，承诺如下：本次重组完成后 36 个月内，保证不通过所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主动谋求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业绩承

诺 
柴昭一 

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 100%的股权，柴昭一作为

交易对方，承诺如下：庞源租赁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经

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0,200 万元、12,800 万元、15,800 万元，若业绩承诺期内庞源租赁当

期期末累计净利润低于当期承诺净利润时，由柴昭一补偿建设机械。 

业绩承

诺（修

改前） 

王志荣 

天成机械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 2,550.00 万元、3,400.00 万元、4,150.00 万元。 

业绩承 王志荣 天成机械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三年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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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修

改后）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为 10,100 万元，若未完成，

由王志荣补偿建设机械。（注） 

股份限

售 

认购新股

股东 

薛刚、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申培： 

公司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作为本次发行的

交易对方，承诺其认购的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得转让。 

注： 2016 年 4 月 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16 年 4 月 25 日 2016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并订立补充协议的议案》修订

了王志荣的股份锁定期及业绩承诺。 

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报告出具日，上述承诺均在正常履

行中，未发生违反承诺行为。 

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庞源租赁 

1、业绩承诺情况概述 

根据重组过程中公司与柴昭一先生、肖向青女士签订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

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一）》约定：柴昭一先生、肖向青女

士承诺庞源租赁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应分别

不低于 10,200.00 万元、12,800.00 万元、15,800.00 万元；若业绩承诺期内柴昭一

先生、肖向青女士发生补偿义务的，应在审计机构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首先以庞源租赁本次重组前的累计未分配利润中 5,000万元分红扣税

后的净额进行补偿，若未能补足，差额部分由柴昭一先生、肖向青女士以现金进

行补偿。 

2、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庞源租赁 2015 年度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86,448,045.28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募集资金利息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4,957,001.55 元，2015 年业绩承诺金额为 102,000,000

元，实现数低于承诺数人民币 17,042,998.45 元，实现当年业绩承诺金额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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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3.29%。目前柴昭一先生、肖向青女士正在积极准备资金，根据公司与柴昭

一先生、肖向青女士签订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

补充协议（一）》约定，应在希格玛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之日起 15 个工作

日内以庞源租赁本次重组前的累计未分配利润中 5,000万元分红扣税后的净额补

偿利润差额 17,042,998.45 元。 

（二）天成机械 

1、业绩承诺情况概述 

（1）原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重组过程中公司与王志荣先生签订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业绩

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一）》，王志荣先生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的当年及其后两个会计年度，即 2015 年度、2016 年

度、2017 年度。王志荣承诺天成机械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经具有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 2,550.00 万元、3,400.00 万元、4,150.00 万元。 

（2）变更后的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关于修改<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并订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签

署<股份质押协议>的议案》，公司与王志荣先生签订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二）》、《股份质押协议》约定：王志荣承诺天成机械 2015 年度、

2016 年度、2017 年度三个年度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应累积不低于 10,100.00 万元，

三个年度届满时一次性测算和补偿，若业绩承诺期内王志荣先生发生补偿义务

的，应在审计机构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进行补偿。 

2、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天成机械 2015 年度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9,791,518.97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募集资金利息后归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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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686,528.39 元，当年业绩承诺金额为人民币 25,500,000

元，实现数低于承诺数人民币 15,813,471.61 元，实现当年业绩承诺金额的比例

为 37.99%。根据公司与王志荣先生签订的相关协议，并经公司 2016 年 4 月 8 日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16 年 4 月 25 日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并订立补充协议的议案》，业绩

承诺将于三个年度届满时一次性测算和补偿。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2015 年度，庞源租赁实现当年业绩承诺金额的比例

为 83.29%，未达到业绩承诺的标准。根据公司与柴昭一先生、肖向青女士签订

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及《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一）》，柴昭

一先生、肖向青女士应在希格玛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

以庞源租赁本次重组前的累计未分配利润中 5,000万元分红扣税后的净额补偿利

润差额 17,042,998.45 元。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上述补偿款项尚未支付

完毕。根据上市公司与王志荣签订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王志荣的业绩承诺将于三个年度届满时一次性测算和补偿。后续年度的业绩承诺

及补偿承诺仍在继续履行中。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一）公司 2015 年度总体经营情况 

2015 年度，在国家宏观经济发展速度持续放缓的新常态下，工程机械行业、

工程机械设备租赁行业继续深度调整，产能过剩、需求不旺、效益下滑的矛盾依

旧十分突出，但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成功收购了庞源租赁和天成机械 100%股

权，新增两家全资子公司的优良资产，使公司实现了业务结构的优化互补，公司

综合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有了根本性提高。2015 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9,823.1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48.82%。公司全年设备销售收入 22,873.94 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8.24%，其中筑路设备及配件的销售收入 17,569.92 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16.86%，主导产品沥青混凝土摊铺机全年销量 88 台，较上年同

期增加 12 台；新增的塔机及配件销售收入 5,304.01 万元，主要为公司新并入的

子公司天成机械的产品销售收入；全年租赁业务收入 417,88.80 万元，较上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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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增加 1369.24%，其中筑路施工产品租赁收入 3,193.6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2.28%；新增的建筑施工产品租赁收入 38,595.15 万元，主要为公司新并入的子

公司庞源租赁的租赁收入；全年钢结构施工产品全年实现收入 5,165.56 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加 26.03%。 

2015 年度，子公司庞源租赁受国家经济整体增速持续下降、国内工程机械

设备租赁行业低迷的影响，设备出租利用率和项目收益均出现了明显下滑，面对

严峻的经营形式，庞源租赁及时调整经营战略，加强同大客户的合作力度，保持

经营效益，提高管理水平和应收账款管理，严格控制经营成本，依靠努力更多地

承接海内外工程项目、协调资源、做好服务、巩固客户，确保企业经济效益。2015

年，庞源租赁完成租赁产值 87,376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83,798.58 万元，同比下

降 7.21%，实现净利润 8,644.80 万元，较同比增长 38.60%；设备年均利用率同

比下降 4 个百分点，每个百分点对应约 1,500 万产值；可递延产值约为 38,888

万元，总量略有下降但同比全年产值的比例略有上升，属于健康水平，反映出庞

源租赁市场占有率稳定；吨米日租赁单价同比下降 0.9 个百分点，但高于市场平

均收入水平；经营性资产增加 2,928.28 万元，增加经营性租赁设备塔机 15 台、

施工梯 18 台，截至年末，庞源租赁共拥有塔式起重机 1,975 台，其设备额定起

重力矩从最低 50 吨米到最高 2,508 吨米，共 161 种不同型号；除塔式起重机之

外，还分别拥有 27 种和 13 种不同型号的施工升降机和履带式起重机。 

2015 年度，子公司天成机械持续打造并依托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塔式起重

机制造、销售与服务平台，坚持公司极具优势的销售网络布局，采用直销为主的

销售模式，不断地进行技术革新和管理创新，提高自动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在

不断巩固和扩大塔式起重机主营业务的同时，实施向专业化高端制造发展的战

略，大力发展公司的研发和创新能力，逐步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以此为基础推

动公司持续、快速和健康的发展。2015 年天成机械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11,429.76

万元，销售塔式起重机 221 台套。 

（二）2015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科目 2015 年 2014 年 变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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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701,255,899.72 283,204,434.60 147.61 

营业成本 500,158,695.79 240,384,541.36 108.07 

营业利润 21,850,916.36 -147,101,577.72 114.85 

利润总额 24,010,393.18 -145,596,669.25 116.49 

净利润 6,086,223.28 -127,843,502.42 104.76 

基本每股收益 0.0173 

 

-0.529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0.0173 

 

-0.5292 

 

不适用 

扣非后基本每股收益 -0.0303 -0.535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8 -19.69 增加20.17个百分点 

 
扣非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3 -19.94 增加19.11个百分点 

 
 2015-12-31 2014-12-31  

总资产 5,129,204,659.98 

 

1,026,016,421.73 

 

399.91 

 
负债总额 2,021,313,192.71 436,034,115.22 36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07,891,467.27 

 

589,982,306.51 

 

426.78 

 
期末总股本 636,764,203.00 

 

241,556,000.00 

 

163.61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使建设机械的整体规模和盈利能力

得到了大幅提升，公司产品线进一步丰富，2015 年度上市公司业务发展良好，

持续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得到明显提升和改善。因此本次重组推动了公司整体业

务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五、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2015 年，公司修订了《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制度》、《独立董事制度》、《独

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重大信息

内部报告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投

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度》、《对外担保制度》、《对外投资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

等相关制度，制定了《2015 年度投资者关系管理计划》，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加强公司治理，规范公司运作。公司治理的实

际情况符合上述法律法规规章规则的要求。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建设机械积极开展上市公司治理活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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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实际状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建设机械将进一步完善其治理结

构，规范内部控制。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公司运作规范，未发现损害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治理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重大差异。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除本持续督导意见第三部分所涉业绩承诺发

生变更及王志荣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延长锁定 36 个月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各方按照公布的重组方案履行，实际实施方案与公布的重组方案无重大差

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各方将继续履行各方责任和义务。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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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2015 年度持续督导意见》之签章页）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